
企业业绩

十、企业业绩

投标人承担类似项目业绩一览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 合同金额

1
新庄镇产业融合示范园二期绿

化工程

宿迁市宿豫区新庄

镇人民政府
883000 元

2

龙河镇长庄村乡村照明工程

宿迁市宿城区龙河

镇长庄村村民委员

会

90000 元

3

陆集街道幸福路外墙出新工程

宿迁市宿豫区人民

政府陆集街道办事

处

679540.16

元

4
学成路南侧（彩塑路至拦山

河）绿化提升工程

宿迁市联盛经济技

术开发投资有限公

司

1455400.7

2 元

5
蔡集镇杨集村街北组及道路改

造工程

宿迁市宿城区蔡集

镇杨集村民委员会
49500 元

注：请填写此表，并按要求上传业绩资料电子件。



1、新庄镇产业融合示范园二期绿化工程













2、龙河镇长庄村乡村照明工程













3、陆集街道幸福路外墙出新工程













4、学成路南侧（彩塑路至拦山河）绿化提升工程















5、蔡集镇杨集村街北组及道路改造工程











相关证书







环境标志产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项目负责人业绩

项目负责人承担类似项目业绩一览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 合同金额

1

保安社区三斗渠道路建设工程
宿迁市宿豫区来龙

镇人民政府
804000 元

2
中扬镇社会治理服务中心院子

道路、雨污管网工程

宿迁市中知扬建设

投资有限公司
491850 元



1、保安社区三斗渠道路建设工程















2、中扬镇社会治理服务中心院子道路、雨污管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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